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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是簡介在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進行審訊和聆訊的 

常規和程序。 

� 你應該視乎情況所需參閱《高等法院規則》或《區域法院規則》及 

相關的實務指示以了解有關詳情。 

� 民 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已 經 在 2009 年 4 月 2 日 開始 實 行 ， 

你應該注意那些可能適用於你的訴訟的過渡安排。請參閱本系列 

小冊子第 12 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過渡安排”以了解關於 

過渡安排的進一步資料。 

� 這本小冊子只作一般參考用途，不應被視為法律或法院常規的詳盡或

具權威性的說明。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雖然已力求準確，但並非法律或

其他專業意見。司法機構不會就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承擔任何責任。 

� 你可以前往位於香港金鐘道 38 號高等法院大樓低層一樓的 

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索取進一步的資料，但須注意該中心 

只限於就程序事宜提供協助，而不會提供法律意見或評論案件的 

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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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審訊或聆訊如何進行法庭審訊或聆訊如何進行法庭審訊或聆訊如何進行法庭審訊或聆訊如何進行    

 

 

開審陳詞開審陳詞開審陳詞開審陳詞    

 

1. 訴訟的每一方可以在傳召證人作證之前藉著開審陳詞向法官介紹己方的 

案情。 開審陳 詞並 不是絕 對必要 的。 在案情 複雜、 證人 眾多的 案件中 ， 

如果訴訟各方在法官聽取證供之前向他介紹己方的案情，對法官會很有幫助。 

在案情簡單的案件中，訴訟各方則可直接傳召證人作證而無須作出開審陳詞。 

法官會作出關於是否需要開審陳詞的指示。 

 

證供證供證供證供    

 

2. 主問 

 在審訊中，法官會聽取證人的證供和訴訟各方的陳詞（由代表訴訟人的律師

或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所提出的論據或所作的發言）。由於原告人有舉證責任， 

所以通常會由他首先作證和傳召證人作證，或自己不作證而只傳召證人作證。 

這項程序稱為原告人的主問程序。 

 

3. 盤問 

 被告人可以在原告人的每一名證人作證完畢後向他們提出問題， 

這項程序稱為被告人的盤問程序。 

 

4. 覆問 

 在被告人盤問證人後，原告人可以向證人提出問題，但只限於澄清曾於 

盤問程序中提及的事宜。這項程序稱為原告人的覆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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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原告人的所有證人作證完畢之後，被告人可以自己作證和傳召證人作證，

或自己不作證而只傳召證人作證。原告人可以在每一名辯方證人作證完畢之後 

盤問他 們（向 他們 提出問 題）， 而被 告人則 可以在 原告 人盤問 完畢之 後 

覆問證人（向他們提出問題以作澄清）。 

 

最後陳詞最後陳詞最後陳詞最後陳詞    

    

6. 在所有證人作證完畢後，被告人有權向法官作出最後陳詞（發言）， 

而原告人隨後亦會作出最後陳詞（發言）。 

 

7. 如果法官需要進一步資料及/或證據，可以把案件押後（把聆訊延遲）至 

另一日期。 

 

8. 在 審 訊 完 結 後 ， 法 官 可 以 作 出 判 決 ， 或 於 較 後 日 期 以 書 面 形 式 

作出/發下判決。 

 

不涉及口頭證供的審訊或聆訊不涉及口頭證供的審訊或聆訊不涉及口頭證供的審訊或聆訊不涉及口頭證供的審訊或聆訊    

 

9. 在無須傳召證人作證的聆訊中，原告人會首先發言和提出論據， 

然後才輪到被告人。原告人有權就被告人所提出的論據發言回應。 

 

10. 在聆聽陳詞後，法官可以作出命令或判決，或於較後日期以書面形式 

作出/發下命令或判決。 

 

 



 

- 4 - 

11. 這種聆訊方式常見於上訴法庭和終審法院，因為審理上訴的法院通常只聽取

與法律觀點有關的論據而不聽取證供，理由是原審法官已在聽取證人的證供後就 

案件事實作出裁斷。審理上訴的法院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聽取訴訟各方的口頭證供。 

 

12. 在藉著原訴傳票展開的訴訟中，法官在審訊或實質聆訊中通常亦不會 

聽取口頭證供，因為有關的證據已載於宗教式或非宗教式誓章中。 

 

13. 上文所述是審訊或聆訊的一般程序，但法官可以隨時作出其他指示， 

而你必須遵從法官的指示。 

 

                                                                  司法機構 

                                                            二○○九年三月 

 

 


